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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談
中途學校的現況與展望  以高雄市

瑞平中學為例

陳慧女 *

摘　要

中途學校是《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對於有性交易之實的

兒童少年提供長期安置，並施以教育輔導的重要法源。本文從兒童及

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的保護措施與處遇，以及研究論述對中途學校的

觀察等面向探討獨立式中途學校設置至今之概況及其未來的展望。綜

合相關研究的分析結果及實務的現況，本文指出中途學校面對的挑戰

及發展方向為：建立跨專業的團隊合作模式、避免學生受到社會標籤

的影響、提供個別化的教育與輔導方案、精進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能、

結合多元的社會資源、教學課程的彈性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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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 of Prevention of Child and 
Juvenile Sexual Transaction and the 

Halfway School : The Example of 
Kaohsiung’s Ruei-Ping High School

Hui-Nu Chen*

Abstract

Halfway School provides long-term settlement,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 
for the child and youth involved in sexual transaction under the Child and 
Youth Sexual Transaction Prevention 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history 
of legal prevention of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and teenagers as well 
as the protective strategy and treatment done by the halfway school. As 
the author sees, the halfway school was and is still facing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professional team work model, the 
difficulty of being unaffected from social label, the program of individu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the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soci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lexibl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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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 84 年（1995 年）立法通過的《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

是國內第一個防制兒童少年免於遭受性剝削的法案。該法實施至今已

有 16 年的時間，在實施的過程中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與性交易型態

的轉變等因素，分別於 88 年 4月、88 年 6月、89 年 11月、94 年 2月、
95 年 5月、96 年 7月歷經 6次修法。其中有關中途學校的部分，分
別在 89 年及 94 年修法，中途學校是該條例對於有性交易之實的兒童

少年提供長期安置，並施以教育輔導的重要法源。為能對中途學校設

置至今有全面性的了解，本文分別從社會運動與立法的沿革《兒童及

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中所制定的保護措施與處遇，並從檢索相關研

究與論述對兒童少年性剝削問題與中途學校現況的觀察等面向，以高

雄市瑞平中學為例探討獨立式中途學校設置至今之概況及所面臨的挑

戰。

貳、社會運動與立法

一、從民間的「反雛妓社會運動」倡導立法《兒童及少年性交易

防制條例》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76 年（3至 12月）至 80 年底實施的

正風專案統計，當時全臺灣所查獲的未成年從事性交易人數（統計 16
歲以下者）依次為 574人、210人、159人、145人、89人；販賣人
口數依次為 842人、175人、167人、126人、166人（引自梁望惠，

1993，134頁）。梁望惠指出這些統計數據仍未能告訴社會大眾，當

時在色情行業從業的未成年人究竟有多少人，尤其是被賣或被騙者之

確實人數。因此，梁望惠對於未成年從事色情行業之人數進行統計推

估，根據其推估在 1991 年 5月及 12月，依平均數計算推估大約各有

50,075人及 61,393人，依中位數計算推估大約各有 33,962與 4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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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整體來說，大約有 3萬至 6萬之間的兒童少年被迫或非被迫從事

性交易工作，詳見表 1。

表 1

從事特種行業之女性及少女估計人數摘要表

年月份 總人數 18歲以下人數 被迫賣人數

依平均數計算

1991 年 5月
1991 年 12月

178,085
228,568

50,075
61,393

9,396
10,832

依中位數計算

1991 年 5月
1991 年 12月

106,596
134,531

33,962
43,813

2,632
2,995

梁望惠（1993）。雛妓問題大小之推估。載於勵馨基金會（主編），

（頁 155）。臺北：雅歌。

由於未成年者被迫賣或非被迫賣從事性交易的問題如此之嚴重，

加之當時正值解嚴時期，臺灣社會的政治結構與經濟起飛，均面臨重

要的改變時期。面對當時許多少女長期遭受性剝削的傷害，民間團體

有系統地以各種觀點與管道讓社會大眾了解並認同這是一個嚴重的社

會問題與兒童少年保護議題，其關懷與倡議在此之際獲得關注（勵馨

基金會，1993）。爾後，民間團體持續以有組織的方式倡導此議題，
包括婦女、原住民、人權及宗教等十餘個民間團體，開始發起「反對

販賣人口」遊行的抗議行動。之後續由勵馨基金會主導，結合當時的

彩虹婦女事工中心、婦女救援基金會、天主教善牧修女會（現今的天

主教善牧基金會）、花蓮善牧中心等關懷雛妓問題的民間組織，從保

護少女的角度來倡導立法，以「保護被害者」、「懲罰加害者」、「懲

罰消費者」三大目標，促使《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在民國

84 年立法通過及實施，將反雛妓運動推展至法治化的階段（張碧琴，

1994；彭慧蕙，1998）。該法總計有 39條，其中的第四章罰則部分
總計有 17條，約占全部法條的 5分之 2，可見其罰責之重。

二、法令的監督與落實

政策立法之後仍需監督法令的落實，因此民間團體成立「兒少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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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法令監督小組，在法令通過的前 5 年期間，每年定期於 8、9月
間進行法令監督，其所監督的議題有色情媒體廣告、青少年關懷中心

的設置、中途學校的設置、網路色情、人口販賣問題等。同時亦逐年

針對當初立法未能周延的部分及因為社會變遷而產生的新問題進行修

法，如增加觀光從業人員、村里幹事、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電信系

統業者等為責任通報人員，加入管制電子訊號與電腦網路散播色情訊

息、公告嫖客姓名及照片等。

三、建構完整的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保護網絡

從整個發展過程可見防制兒童及少年性剝削的議題，從「華西街

大遊行」的造勢、「反雛妓公約」的簽署、《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

條例》的立法、「兒少聯盟」的法令監督小組等層面，成為一個較為

完整的社會運動（彭慧蕙，1998）。此後，由勵馨基金會籌組臺北青

少年促進聯盟，進而於民國 92 年結盟 22個青少年團體成立「臺灣少

年權益與福利促進聯盟」（簡稱臺少盟），至今已至少有 31個團體
加入，關心並倡議青少年的福利保護權、社會參與權、休閒權、就業

權、健康權、教育權，監督落實各項少年福利相關政策及措施，爾後

即由臺少盟結合各兒童少年福利團體延續關懷兒少福利議題，進行有

關青少年權益與福利議題的監督與倡議。

自民國 84 年至今，經過法制的建置，讓當初的兒童少年被販賣

性交易之情形減少，在防制的各項處遇方面也具有積極的推展。然而

在許雅惠（2002）以臺中縣個案的研究分析中，發現兒童少年性交易

的方式與型態已轉變為以機動多元的交易型態出現，自行經營的個體

戶增加、交易地點可隨時更易、人際接觸較低且匿名性增加、以通訊

科技做為媒介性交易的工具等特性。在王玥好（2004）的調查中也發
現色情產業受科技網際的影響，而轉為隱性的無實體營業場所、提供

多元的交易管道、流動的個體戶與彈性的工作方式等特性。可見隨著

資訊的多元與社會的變遷，兒童少年性交易的問題與立法之初及之前

有很大的變異。但是，不管是在性交易的類型、方式、性別、迷思等

方面的改變，未成年的兒童少年原本即是應受保護者，不論其性交易

是被迫或非被迫形式，都是屬於社會結構對於兒童少年的性剝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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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防制兒童少年受性剝削或性侵害的本質均未變（陳慧女，2000）。

參、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的保護措施及處遇

一、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的保護與服務措施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所規定的保護與處遇，包括性交

易防制課程或教育宣導、中輟生通報系統、關懷中心、緊急短期收容

中心、中途學校、追蹤服務等六大部分。其分別於本法之第三、四、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條及施行細則第三十二條中規定。

（一）第三條及第四條：訂定性交易之教育宣導防制辦法與內容，

宣導防制兒童少年性交易之預防教育。

在該條例的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法務、教育、衛生、國防、新聞、

經濟、交通等單位涉及兒童少年性交易防制業務時，應全力配合，並

訂定教育宣導辦法。教育部在民國 85 年 3月 13日發布《教育部辦理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教育宣導辦法》，依據該條例第四條界定性交

易防制課程或教育宣導內容為正確性心理之建立、對他人性自由之尊

重、錯誤性觀念之矯正、性不得作為交易對象之宣導、兒童或少年從

事性交易之遭遇、其他有關兒童或少年性交易防制事項等六大項目。

此為透過學校課程與教育宣導以達到第一級的預防。

（二）第十一條：各級國小、國中學校對於不明原因未到學校上

課達 3天以上者之「中輟生通報系統」。
教育部依據該條例頒定中輟生通報辦法，為第二級的預防性服

務，由各縣市之社政與教育單位所負責，部分縣市則委託民間機構

協助中輟生之追蹤與輔導。根據國內外多項研究發現許多青少年是

在逃學蹺家的情況下從事性交易（黃淑玲，2002；陳慧女，1992；
Gilbson-Ainyette, Templer, Brown, & Veaco, 1988）。因此，該條例特

別制定對於中輟生提供積極、預防性的關懷，以能即時提供必要關懷

與協助，預防逃學蹺家情形的嚴重化。

（三）第十二條：設立「關懷中心」，提供兒童少年緊急庇護、

諮詢、聯繫等措施，以免離家之兒童少年淪入色情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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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學蹺家的兒童少年在外遊蕩，因缺乏安置庇護場所，容易受誘

惑而進入色情場所，當時立法原旨在使主管機關設立關懷中心，以達

預防輔導之必要。從立法的原旨來看，關懷中心在提供已逃學蹺家的

兒童少年一個臨時庇護的場所，並具有諮詢、聯繫之功能，給予尚未

進入色情行業的兒童少年一個協助管道，即時協助其與家庭聯繫，具

有預防的機制，其與「中輟生通報系統」都是二級的預防服務。

立法之後在臺北市、高雄市、臺中縣市、花蓮縣等均設有關懷

中心，大多採公設民營之模式營運。惟在民國 87 年針對關懷中心的

年度法令監督報告指出，大多數的少年關懷中心之收容案型複雜（不

僅收容性剝削個案，也收容兒保個案、婚暴受虐個案等）、個案來源

多屬被動轉介（此與外展之積極主動尋找高危險群少年個案之原旨不

符）、多數關懷中心屬隱密性質、關懷中心明顯的與緊急短期收容中

心之功能合併（詹淑文，1998）。從上述實際的落實面觀之，可知關

懷中心的外展工作在落實面與當初法令制定的設計與精神存有相當大

的差距。而立法至今十餘年來，關懷中心尚未見積極的推展，仍合併

緊急短期安置中心功能，這也凸顯出外展工作在實際的推展上有其困

境。

（四）第十三條：設置專門安置從事性交易或有從事之虞的兒童

少年「緊急收容中心及短期收容中心」。

在立法之前原已具有緊急短期收容功能的廣慈博愛院（已於民國

94 年 7月裁撤）、雲林教養院、新竹習藝中心等，依然具緊急短期收

容的功能。而在該條例實施之後，部分縣市亦籌設收容中心，如高雄

市委託國軍高雄總醫院設置的蘭園，或是由原有的安置單位兼含緊急

收容，如屏東縣的關懷中心亦兼具緊急短期收容之功能，均屬於緊急

庇護性質的處遇。

緊急收容中心依據第十六條之規定，在 72小時之內提出報告並
聲請法院裁定。主管機關依據第十六條安置兒童少年之後，繼之依據

第十七條於 2週至 1個月內，向法院提出觀察輔導報告及建議處遇方
式，聲請法院裁定。依據法案裁定結果，認為兒童少年無從事性交易

或之虞者，則交付家長或法定代理人。若認定有從事性交易者，則裁

定安置於中途學校。雖然法令如此規定，但實際裁定安置於中途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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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是以家庭功能不完整的中途輟學生，並經中途學校安置評估委

員會評估後收入學者為主（高雄市瑞平中學，2011）。
（五）第十四條：教育部與內政部聯合設置專門安置從事性交易

之兒童少年的「中途學校」，得比照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

則規定辦理。

原臺北廣慈博愛院、雲林教養院、新竹習藝中心以合作式辦理中

途學校，已兼具中途學校功能。部分縣市在教育主管單位的主導下逐

一設立中途學校，如高雄市最早於民國 88 年成立附屬於特殊學校的

瑞平中學（原規劃 6班、90床），之後的臺北縣（新北市）於民國

93 年設立豐珠中學（5班、60床）、花蓮縣於民國 97 年成立南平中

學（10班、90床）（何進財、王淑娟，2004）。目前在北、南、東

部已有 3所獨立式的中途學校，提供長期安置與教育。最早成立的中

途學校（瑞平中學）至今已運作十多年的時間，歷經初期籌備的艱辛、

運作過程的摸索與變動，一直到目前在制度與人事的漸趨穩定，已逐

漸建構出在教育與輔導的模式。

（六）施行細則第三十二條：經安置輔導返家後之兒童少年，應

續予輔導及協助，至少「追蹤」1 年或年滿 20歲止。
各個縣市多以委託民間單位，少數由縣市政府之社工人員進行追

蹤訪視。這項處遇是對於兒童少年最後一層的保護服務，在其接受機

構安置之後，社工人員透過後續追蹤方式，協助其返家、重返社區之

後的社會適應，以避免其重蹈覆轍。

上述之服務措施與處遇，是從第一級與第二級的預防（性交易防

制教育、中輟生通報系統、外展關懷工作），第三級的預防保護（緊

急及短期安置、中途學校、追蹤輔導）等三層面進行。大多數的處遇

是由社政單位擔任主導者，並結合教育、警政、司法等單位共同執行，

此為跨團隊的合作。這樣的合作模式，在近十餘年來有關《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家庭暴力防治法》、《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

等諸多法令的立法與修法之後，更彰顯其重要性。

二、中途學校的設置及兒童少年安置的依據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自民國 84 年立法之後，經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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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法的更迭。有關中途學校的設置在民國 89 年做了大幅度的修法，

並於 94 年部分修法，其修法沿革如表 2。
民國 94 年的修法，將中途學校的設置性質、彈性化的教育課程、

經費來源等制定法源基礎。此外，在第十八條的第二項、第四項至第

六項，亦規定兒童少年安置於中途學校之期限與相關規定。如第二項

「法院依據審理之結果，認為該兒童少年有從事性交易者，除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外，法院應裁定將其安置於中途學校，施予 2 年之特殊教

育」，此為兒童少年安置於中途學校之法源、第四項「安置於中途學

校之兒童或少年如於接受特殊教育期間，年滿 18歲者，中途學校得
繼續安置至兩年期滿」、第五項「特殊教育實施逾一年，主管機關認

為無繼續特殊教育之必要者，或因事實上之原因以不繼續特殊教育為

宜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免除特殊教育」、第六項「特殊教育實施逾

2 年，主管機關認為有繼續特殊教育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

長至 20歲為止」。此與施行細則之追蹤至年滿 20歲止，在年齡上做

了一致性的修法。

表 2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十四條之設置中途學校法源

年代 / 立法 法條內容

民國 84 年 教育部與內政部應於本條例施行後一年內，聯合協調省（市）、縣

（市）主管機關共同設置專門安置從事性交易之兒童或少年之中途學

校。

中途學校應聘請社工、心理、特殊教育等專業人員提供特殊教育。

中途學校學生之學籍應分散設於普通學校，畢業證書應由該普通學校

發給。

民國 89 年 教育部與內政部應聯合協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共同設置專門

安置從事性交易之兒童或少年之中途學校。

中途學校應聘請社工、心理、特殊教育等專業人員提供特殊教育。

中途學校學生之學籍應分散設於普通學校，畢業證書應由該普通學校

發給。

民國 94 年 教育部及內政部應聯合協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專門安置

從事性交易之兒童或少年之中途學校；其設置，得比照少年矯正學校

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規定辦理；其員額編制，得比照特殊教育法及其

相關規定辦理。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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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 立法 法條內容

民國 94 年 中途學校應聘請社工、心理、輔導及教育等專業人員，並結合專業與

民間資源，提供特殊教育及輔導；其課程、教材及教法，應保持彈性，

以適合學生身心特性及需要；其實施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中途學校學生之學籍應分散設於普通學校，畢業證書應由該普通學校

發給。

中途學校所需經費來源如下：

一、各級政府按年編列之預算。

二、社會福利基金。

三、私人或團體捐款。

四、其他收入。

中途學校之設置及辦理，涉及其他機關業務權責者，各該機關應予配

合及協助。

作者整理。

肆、從研究論述對兒童少年性剝削與中途學校的觀察

一、以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為主題的研究與論述

作者以「雛妓、從娼少女、不幸少女、性交易、網絡援交、性

剝削」等關鍵字進行文獻檢索，整理自民國 69 年至 100 年的研究報

告與一般論述以了解此議題之研究趨勢。其中有出現「性交易、網絡

援交、性剝削」等關鍵詞之論文中有些並非探討兒童及少年性交易議

題，經檢視後刪除之，總計檢索出 222篇，整理如表 3。在民國 69 年

至 80 年間有 11篇研究，民國 81 年至 85 年間有 44篇，在性交易防

制條例立法之前的 15 年間總計累積了 55篇的論述與研究，引導實務

與學術領域關心兒童少年被迫性交易的問題。而在《兒童及少年性交

易防制條例》通過之後的民國 86 年至 90 年期間有 48篇，明顯看到
在民國 81 年至 90 年間之研究與論述量的增加。爾後的民國 91 年至

99 年間，每年也都有近 10至 20篇的研究與論述出現。民國 91 年至

95 年間總計 65篇，民國 96 年至 100 年間總計 5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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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為主題之研究與論述（民國 69年至 101年）
專業領域 /

年代

69-
80

81-
85

86-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總計

社會學 2 12 6 1 0 1 1 0 3 1 0 0 1 1 29
社會工作 6 12 13 6 1 1 1 2 1 2 2 2 2 1 52
社會福利 0 1 2 0 0 1 0 1 0 0 0 0 0 0 5
法律 2 9 11 6 1 2 7 2 3 1 7 0 4 0 55

國家發展 0 0 0 0 0 0 0 0 1 0 2 0 0 0 3
公共政策 0 0 0 0 0 1 1 1 0 1 0 0 0 0 4
犯罪防治 0 0 4 4 4 0 1 5 0 2 0 2 2 1 25
刑事警察 0 0 0 0 0 0 1 0 0 1 2 5 0 0 9
政治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教育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性別教育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家庭教育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2
衛生教育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諮商輔導 1 3 8 1 2 1 2 1 0 2 0 1 0 0 22
精神醫學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族群文化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生死學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新聞傳播 0 4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總計 11 44 48 19 11 7 16 12 8 10 14 10 9 3 222

1.檢索自國家圖書館網站之碩博士論文、期刊論文。2.因篇幅關係，參考

文獻中不列出研究與論述篇名，可於國家圖書館網站查詢。

從文獻檢索中發現，在民國 69 年出現第一篇探討雛妓問題的文

章，為溫曼英（1980）在婦女雜誌所撰寫的《人溺己溺話雛妓》，之

後在民國 76 年有 2篇分別從婦女運動（常沙，1987）及社會學（伊
慶春，1987）的觀點探討雛妓問題。

在研究領域方面，依次以法律、社會工作（含社會福利）、社會

學、犯罪防治、諮商輔導最常探討兒童少年性交易防制議題。在立法

之前，社會工作與社會學的探討甚多，在法令通過之後，社會學領域

則逐年下降，代之以犯罪防治與刑事警察等兩領域投入較多的研究，

而社會工作一直在此議題不遺餘力。諮商輔導領域在早年的探討亦

多，自民國 91 年之後則減少為平均每年 1篇。法律領域一直持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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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的探討，而犯罪防治是在民國 84 年立法之後開始投入關注，尤

其法學領域對於性交易防制條例的法條討論著墨甚多。法律、社會工

作、犯罪防治、諮商輔導等專業至今都持續關注此議題。新聞傳播領

域在早年有所探索，但自民國 86 年之後幾乎無未有此議題之研究。

而其他領域如國家發展、公共政策、政治、教育（含性別、家庭、衛

生教育）、精神醫學、族群文化、生死學等則是零星的研究，未有持

續性。

二、以中途學校為主題的研究與論述

作者以「中途學校」關鍵字進行檢索，整理民國 84 年至 101 年

間有關中途學校的研究與實務報告情形，總計有 31篇，整理如表 4。
最早出現探討中途學校的文章是在民國 84 年間梁聖惠的《何謂中途

學校》，大約是在《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立法前後期間。在

碩士論文研究方面，自民國 90 年至 101 年，共計 14篇，探討中途學
校的設置與政策有 4篇、課程有 3篇、學生生活經驗與適應有 2篇、
學生的復原力有 2篇、中輟生復學與輔導有 3篇。在一般論述方面，

自民國 84 年至 101 年，共計 17篇，自民國 93 年之後即鮮少論著，

探討中途學校的設置與定位有 10篇、輔導工作有 5篇、中輟生輔導
有 1篇，營造友善教學環境有 1篇。

表 4

以中途學校為主題的研究與論述（民國 84年至 101年）

主題 / 年代
84-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總

計

中途學校政策 10 1 0 1 1 1 0 0 0 0 0 0 0 14
教學課程 1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3
學生生活適應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2
學生的復原力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2
一般輔導方案 0 2 0 1 2 0 0 0 0 0 0 0 0 5
中輟生輔導 2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4
友善教學環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總計 13 4 0 3 3 1 2 0 1 1 0 1 1 31

1.檢索自國家圖書館網站。2.因篇幅關係，參考文獻中不列出所有的研究

與期刊篇名，可於國家圖書館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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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主題的篇數，可見在民國 90 年及之前的早期探討中途學

校設置與政策的文章甚多，占了總數一半以上，但是在民國 94 年之

後即未再有此主題的探討。其次中途學校開辦之後的輔導工作與輔導

方案的實施，約占 17%，輔導方案部分多是瑞平中學的輔導教師的經
驗整理。再次為以中途學校的中輟生輔導為主題的研究，約占 13%，
這兩個主題在民國 93 年之後至今均尚未有新的論述研究出現。而教

學課程與學生的生活適應方面各有 3篇與 2篇，約占 17%，此兩主題

都是在民國 94 年之後開始探討。自民國 98 年之後有 2篇探討學生的
復原力，約占 7%。從研究與論述的概況，可以看到早年在設置中途

學校之前，有諸多對於中途學校政策與定位的討論，並引進國外經驗

的參考。在設置之後，開始就輔導工作與輔導方案進行整理，並兼論

中輟生的輔導。自民國 94 年至 101 年 12月，則有教學課程、學生生
活適應與復原力、友善教學環境之探究，平均每年約有 1篇的研究探
討。

在這些研究與論述中，以民國 92 年之後，多篇以高雄市瑞平中

學的經驗做為研究主體，如劉寶惠（2003）探討學生的兩性交往經驗，

顯示性交易經驗對其兩性交往的負面影響；劉寶惠（2004）以中途學
校的輔導教師、社工師、導師、住宿管理員（生活輔導員）之團隊所

進行的焦點團體研究，呈現團隊的協調溝通與角色分工問題及工作人

員本身的自我療癒與專業成長議題；余忻妍（2009）探討學生在中途
學校的生活經驗；鄭如安（2004）探討團體輔導方案的實施與成效；
黃元廷（2009）以準實驗設計研究探討生命教育課程對於學生在死亡
態度及愛與關懷的影響較具成效；鄭如安、廖本富、王純琪（2009）
及梁信忠（2011）探討安置學生的復原力；這些研究探討團隊合作的

問題、輔導方案的實施成效、課程的實施效果、學生創傷的復原等，

顯示這些是中途學校在教學與輔導過程中所關切的議題。而鍾滿振

（2007）是以北部的中途學校為研究主體，探討課程與教學實施對學

生的表現，顯示中途學校是以學生為中心設計課程，並兼具學業、輔

導、技能之學習，課程目標在增進學生的成就感與自信心，學生接受

課程實施的表現是正面的，但學校亦面臨學生特質、教學師資、課程

規劃及教材編選等困境。顏遵灣（2006）是以花蓮中途學校的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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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敘事研究探討其生活經驗。

上述以南部、北部、東部中途學校的研究多是該中途學校的教

師、輔導教師所完成，對於一般了解中途學校在課程規劃與實施、輔

導方案、學生適應與復原方面提供貼近且深入的認識。而這些研究

結果也呈現中途學校運作過程中所面臨的議題，如不同專業的團隊合

作、專業人員的教學與輔導策略、專業人員的自我與專業成長、學生

的輔導方案與創傷復原、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課程規劃與實施等。而

最近一篇探討中途學校友善教學環境的營造（賴志峰，2012），也顯
出對於中途學校走向更深入教學現場友善環境的營造，這些議題將成

為中途學校在持續發展過程中的展望。

伍、中途學校的運作現況與展望

一、中途學校的運作現況

從表 5可知自法令施行的民國 85 年之後，安置於中途學校的兒

童少年人數一直在 100至 190人之間。自民國 85 年至 100 年總計有

1,420位曾安置於中途學校（包含獨立式、合作式、資源式），男女

各占 0.6%及 99.4%，女性占了絕大多數。在民國 88 年開始有男性被

安置於緊急短期收容中心，自民國 94 年開始有男性被安置於中途學

校。

表 5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安置情形（民國 85年至 100年）

年別
緊急收容中心 短期收容中心 中途學校 社會福利機構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85 440 0 440 413 － 413 10 0 10 － － －

86 754 － 754 691 － 691 106 － 106 － － －

87 607 － 607 546 － 546 126 － 126 － － －

88 462 1 461 501 2 499 117 － 117 － － － 

89 361 1 360 379 － 379 152 － 152 －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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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別
緊急收容中心 短期收容中心 中途學校 社會福利機構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90 342 19 323 381 17 364 133 － 133 － － －

91 503 34 469 431 12 419 143 － 143 － － －

92 398 28 370 359 17 342 131 － 131 － － －

93 483 67 416 421 42 379 142 － 142 112 9 103 

94 350 106 244 293 83 210 119 2 117 103 20 83 

95 420 113 307 438 102 336 127 4 123 66 16 50

96 430 87 343 396 62 334 115 1 114 85 21 64

97 336 24 312 319 19 300 176 － 176 55 5 50

98 389 13 376 366 12 354 167 － 167 57 5 52

99 521 20 501 441 14 427 191 1 190 63 5 58

100 404 7 397 370 4 366 109 － 109 57 1 56

合計 7,200 520 6,680 6,7455 386 6,359 1,662 8 1,654 598 82 516

1.衛生福利部保護服務司網站 http://www.mohw.gov.tw/cht/DOPS/。2.表內
之 85-92 年未統計安置社會福利機構人數。3.單位以人數統計。

以下以高雄市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簡稱瑞平中學）為例，說

明獨立式中途學校的規模與實施現況（高雄市瑞平中學，2013），並
以其十餘年來的經驗整理其至今的發展與展望。

（一）組織編制及安置量

瑞平中學是在民國 87 年依據《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

《特殊教育法》、《職業教育法》之規定所籌設的全國第一所獨立式

的中途學校，並於民國 88年 10月正式安置學生。由校長綜理校務（楠

梓特殊學校之校長兼任），下設教務處、學生事務處、輔導室等 3處
室，而人事室、總務處、會計室則是由楠梓特殊學校本校兼辦。在教

務處設教學組與註冊兼設備組，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組、住宿組及

體衛組，輔導室設輔導組與復健組。人員配置方面，編制有 24位教
師，其中有 7位教師兼組長，2名社工師、3名專任輔導教師、1位教
官、4名教師助理員、3名住宿管理員、1名幹事、1名工友等人力。

上述之人力配置即是法令所規定須結合社工、心理、輔導、教育等專

業，提供學生教育與輔導所設置（高雄市瑞平中學，2013）。
依據民國 100 年的統計，學生人數有 45名，班級數有 7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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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6班，高中 1班，其主要安置南部縣市之違反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

制條例之兒童少年。過去曾經安置由法院轉介之違反少年事件處理法

之少女，但目前仍回歸以安置違反性交易防制條例之少女為主。由於

該校運作至今，尚未有依完整追蹤學生畢業後的發展情形，至今尚未

針對教育及輔導進行整體的成效評估，故未能呈現其教學與輔導成

效，此猶待未來進行研究以全面評估其成效。

由中途學校設置的依據來看，可知是由教育部與內政部聯合協調

設置，其直屬於教育與社政等兩個部門。除了特殊教育功能之外，也

包括心理輔導、社會工作、住宿生活輔導等專業，須協調多重專業的

合作。但這也顯示中途學校不同於一般學校單純隸屬於教育部門的組

織規劃，其亦具有兒童少年機構之安置輔導、社工處遇的功能，這對

於以教育為主體的教育機關運作來說，尚須面對兒童少年安置機構性

質的處遇，對於教育人員來說確實是一項新的挑戰。

（二）生活與教學環境

宿舍區規劃可安置 90名學生，但因限於住宿管理員之人力為 3
人，目前安置學生人數為 45名，全部為女性，年齡在 13歲至 18歲
之間。宿舍區除了房間、客廳、洗衣間、會客室之外，亦設有家長來

訪的客房。校園設有休閒設施，如攀岩牆、腳踏車等設備，生活區域

採開放的空間設計，並設有保全維護校園安全。

教室區除了一般教室之外，亦有技藝課程之廚房、餐廳（設有吧

檯、調酒區、用餐區）、電腦教室、交誼廳等。輔導室設有2間會談室、
沙遊治療室等設施。

（三）生活照顧與輔導

學生住宿採家庭模式經營，由專任輔導老師、社工師、導師、教

師助理員、住宿管理員形成一個生活輔導網。照顧與輔導方面的措施：

發放給學生零用津貼，指導學生金錢消費及管理能力；平時實施住宿

生團體活動及團體諮商，協助學生抒發情緒；辦理慶生會及家庭會議，

以凝聚師生歸屬感；辦理全校師生之校外主題活動，引導學生體驗並

聯繫人際情誼；帶領學生參加休閒活動，培養正向休閒態度與能力；

提供表現穩定之學生於校外實習機會，練習基本禮儀與人際互動。對

於表現佳之學生給予榮譽假鼓勵，假日也開放家屬前來探視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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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少年性交易的原因，根據國內外的研究發現，不外經濟因

素、童年性創傷經驗、個人偏差行為、價值觀偏差、接觸不良工作、

家人互動不良等因素（鄭如安，2004）。中途學校的輔導措施均根據
受性剝削兒童少年之問題需求所設計，包括：正向金錢價值觀的建立、

培養正向休閒態度與休閒能力、鼓勵學生正面學習及改變以獲得成就

感、提升學生參與各項活動的生活體驗、藉由團體與個別輔導提供撫

育性的情緒經驗、增進學生與家人的情誼溝通等。透過結合課業學習

與生活及心理輔導方式，協助學生修正其扭曲的認知與價值觀、導正

偏差行為，以培養正向的認知、情緒抒發與行為表現。

（四）教學與輔導特色

由於學生多來自於功能失調的家庭，且均為中輟生，課程的設計

兼具學業及心理輔導的功能。以學生的需求為中心、以輔導為主軸，

目標在增進學生的身心健康，並能早日重返校園或進入社會就業，以

完成其發展任務。

班級採取混齡編班制，依據學生個別情形適時調整課程內容，

實施適性教育。這也回應了《兒童及少性交易防制條例》第十四條第

二項之課程、教材及教法應保持彈性，以適合學生，身心特性及需要

的個別化課程設計原則。教師針對學生的特質及生活學習製作觀察紀

錄，結合學生意願提出課程建議，以調整補救教學。在教學方式上，

並不循一般學校的教學模式，而是充分發揮團隊合作方式，發揮協同

專業互相支持的特色，以因應學生多元的需求。此外，各處室整合社

會資源支援教學，並對學生實施深層的諮商與心理治療、外聘諮商與

精神醫療專業督導輔導教師與社工師、針對員工舉辦在職訓練課程與

機構參訪、結合志工資源提供學生協助等。此結合資源的作法亦回應

了《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第十四條第二項中結合專業與民間

資源提供特殊教育及輔導之規定，也切合實務的運作。

此外，為避免學生畢業所領之畢業證書為中途學校所造成對學生

的標籤作用，在條例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學生之學籍應分散於普通學

校，畢業證書應由該普通學校發給之作法，這已是目前所有中途學校

的通則，以確保學生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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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途學校的經驗與展望

（一）建立教育、矯正、輔導、社福專業的團隊合作模式

教育、矯正、輔導、社工等專業整合於中途學校，為多重專業的

運作，包括行政體系、教育人員、心理輔導、生活輔導、社會工作等

專業，尤其安置之學生會出現的身心適應問題與一般兒童少年安置機

構所面對的問題是類似的，除了課程教學、心理輔導之外，生活輔導

亦是重要的一環，不可偏廢，各專業須共同建立一套團隊合作的運作

模式。在瑞平中學初始的運作過程中，導師、輔導教師、社工師、宿

舍管理員的合作也曾經歷分工、角色、合作上的重疊、差異與磨合時

期，在經過溝通、調整及訓練之後，提出多項的改進措施，如將住宿

管理員納入班群制度中並將分工明確化以加強合作默契、學生的輔導

計畫納入家長的意見、提升輔導教師的專業能力、讓導師了解學生諮

商的重點與目的以增進導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規劃教職員工的在職

訓練及自我療癒課程（劉寶惠，2004）。藉此建立一個多重專業合作

的輔導機制。

（二）中途學校的社會標籤效應

根據瑞平中學的經驗顯示（高雄市瑞平中學，2011）：中途學校
的學生以安置曾有性交易之實的少女為主，少女本身及其家屬對於性

交易的污名多半具有難以向他人啟齒的困擾，中途學校與安置性交易

少女劃上等號的污名。但也有部分學生並不在意此影響，在網際網路

發達的今日，反而透過網路的交流而暴露身分。學生反應的個別差異

與相對性，如何以正面引導並能逐漸去污名化，對於教育與管理者而

言是新的輔導議題。

（三）個別化的教育與處遇計畫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的精神在保護被害人，因此，中

途學校是一所以保護並協助兒童少年的教育機關，其以學生為中心所

發展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及個別化的輔導與處遇計畫在此顯得相當重要

（高雄市瑞平中學，2011）。根據個別學生的問題與需求，以教育、
心理輔導、社會工作、生活輔導的合作團隊，共同擬定學生入校後在

教育、心理、生活、矯正、社會適應的整體服務計畫。並以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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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案管理角色，有效整合各專業於學生的服務方案之中，暢達溝通

管道，提供學生適切的協助。

（四）輔導方案與學生特質的磨合

安置機構之兒童少年多數在童年時期曾有性創傷或其他家庭創

傷經驗（黃淑玲，2002；陳美伶，1996；陳慧女，1992；鄭如安，
2004；Seng, 1989），雖然是以性交易為主要問題被安置，但多數在

幼年合併被遺棄、失依、被疏忽、曾遭受或目睹家庭暴力、遭受性侵

害或有其他偏差行為者。其身心狀況呈現以下之特質與需求（丁原

郁，2011；陳皎眉，1994）：
1.在心理上多數呈現悲傷、憂鬱、憤怒、敵意、焦慮、恐懼、

羞愧、罪惡感等之情緒，自我傾向低自尊與低效能。覺得自己是個受

害者而有控制的需求，在人際關係的極度依賴或缺乏信賴他人的判斷

力等。這些情形使其有強烈的愛與歸屬需求，希望獲得他人的認同與

關注，需要一再被保證的安全感與被愛感。這使得他們容易以各種方

式引起他人注意，這些方式可能是衝動性或內隱性，但都可能形成人

際的困擾或衍生新的問題。

2.在行為方面可能呈現孤立、自傷、自殺意圖或行為、逃學、

中輟、蹺家、偏差行為、侵略行為（欺負別人、霸凌行為）、性濫交、

性交易、心身症、尋求享樂等。這些行為具有內向性與外向性的特質，

此行為表徵可能形成人際關係、社會適應之困難。而學生在安置期間

因團體生活的彼此行為影響，是正面的改變或負面的學習模仿，則是

教育與輔導的一大考驗。

由於中途學校學生的特質，所提供的心理輔導策略，也須是針對

學生個別情形而擬定，以引導學生在生涯、道德、人際、自我認同等

方面做探索與改變。此外，由於學生的情緒與行為反應之難以預測，

也都挑戰輔導人員的自我與界限，因此，工作人員接受專業督導與不

斷的自省覺察是非常重要的功課。

（五）專業人員面對自我與專業的挑戰

承上所述，由於學生在生理、心理、行為、社會適應上的議題，

學生的反應對於專業人員可能都是衝擊，也是挑戰。當專業人員面對

學生的反應而在當下情緒被挑起或觸動個人議題時，專業人員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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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察能力顯得相當重要，這將影響專業人員對於學生所採取的反應方

式。如何正面且適切的回應，並對學生具有教育與治療的功能，將是

一大考驗。由於學生在過去的生活經驗中缺乏人我界限，這些議題也

將帶到中途學校的生活中，專業人員須遵守專業倫理原則，並透明化

團隊的溝通，以減低可能衍生的問題與傷害影響。中途學校的學生輔

導工作，均挑戰每一位工作人員的自我議題與專業界限。因此，針對

工作人員的在職訓練與自我療癒課程、提升輔導專業人員的專業能力

（劉寶惠，2004）是重要的人力培植措施。透過訓練、督導與自省機

制，增進專業知能，建立同儕支持系統等，以避免加速耗竭。

（六）善用外部多元專業資源的支援

目前國內 3所獨立式的中途學校均是由政府設置，其經費與資源

皆能充裕。然而，因為學生的特質與需求，需要多重專業的合作。在

高雄市瑞平中學（2011）的經驗中，整合諮商與精神醫學等專業督導
資源，並結合志工資源支援學生的活動等。亦即在教學與輔導方面，

引進心理、醫療、社工、司法等專業的督導與諮詢，並與社會資源連

結，以提供學生多元化的服務措施。這些資源可以豐富專業人員與學

生的視野，透過資源的連結與使用，建構屬於中途學校的支持系統。

（七）教學課程的彈性與多元

安置於中途學校的學生多數有中輟經驗，其對於主流的教育體

制與課程學習多半缺乏興趣，學習動機較低。因此，教師須設計有別

於主流體制的課程教案，也須視學生的反應調整課程與教學方法，亦

即教師需要自行研發課程與教材。瑞平中學（2013）的經驗是以學生
的需求為中心並以輔導為主軸，適時調整課程內容，採取適性教學方

式。而未來若能整合 3所獨立式中途學校的教學課程，將是一套為中

途學校學生量身訂做，適合中途學校學生的彈性課程模式。而在前段

檢索中途學校研究主題的發現中，也顯示教學課程是猶待繼續研究的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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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語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所規定的多項保護兒童少年的處

遇措施，執行至今已近 20 年，第一所中途學校從籌設與運作，至今

已逾 15 年。高雄市瑞平中學曾於 100 年 6月 23日舉辦的「中途學校
的問題與挑戰研討會」，則呈現該校 10餘年來所建構的運作模式。

自倡導至今，所有投入於防制業務的專業人員，都見證了反性剝削運

動成為政策與立法，並進而落實保護服務的歷程。如今《兒童及少年

性交易防制條例》也將朝向防制商業性剝削的方向修法。期待未來在

實務與研究的相輔相成之下，讓中途學校的運作更臻成熟，並建構

出中途學校獨特的運作與工作模式，有效協助受性剝削傷害的兒童少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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